
提案討論 

案由一：第二十二屆理監事選舉作業之選務小組 

委員任命同意案 

說明：115 年 2 月 25 日第 21 屆第三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第二十二屆理監事選務小組成員提名。 

正式成員：歐玉芳、許長生、鄭安宏、張文綏、陳忠城。 

候補人選：陳金對、鄭栩伶、楊啓姚。 

  



提案討論 

案由二：本會章程變更討論案 

說明：考量國內科技進步、網路基礎建設完整，透過視訊會議

方式開會已可達到相互討論共聞、共識、共決的會議效果，與

親自出席參與無異，《人民團體法》已於 112 年 2 月 8 日修

正後公布，人民團體得於章程訂明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以及召開理事

會、監事會。 

為利於會務彈性運作擬修改章程，增訂除選舉、罷免理、監事

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外，其餘前述會議可採實體集會、視訊

會議或實體、視訊混合式會議方式辦理，新增本會章程第二十

八條第四項，以及第三十一條第三項，修正對照如下表所示。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章 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

下列會議，由理事長召集

之。 

一、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一次，其召開日期，

由理事會決議之。 

二、臨時會議：於理事會

認為必要，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五分之

一以上之請求或監

事會函請召集時召

開之。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召

集，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

通知，但因緊急事故召集

臨時會議時，經於開會前

三日送達通知者得不受

此限制。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應

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

會時，除選舉、罷免理、

監事應以實體集會方式

辦理外，其餘會議可採實

體集會、視訊會議或實

體、視訊混合式會議方式

辦理。 

  

第二章 會議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

下列會議，由理事長召集

之。 

一、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一次，其召開日期，

由理事會決議之。 

二、臨時會議：於理事會

認為必要，或經會員

（會員代表）五分之

一以上之請求或監

事會函請召集時召

開之。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召

集，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

通知，但因緊急事故召集

臨時會議時，經於開會前

三日送達通知者得不受

此限制。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應

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 

一、依據《人民團體法》

第二十五條第三項，除法

規另有規定外，人民團體

章程得訂明召開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時，以視訊

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二、鑒於科技與網際網路

日益發達，以視訊會議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方式開會，亦可達到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相

互討論之會議效果，除選

舉、罷免理、監事應以實

體集會方式辦理外，其餘

會議可採實體集會、視訊

會議或實體、視訊混合式

會議方式辦理，爰此增列

章程第二十八條第四項。 



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

會議或臨時會議。 

召集前項會議召集時除

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

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

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

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召開理事會、監事會時，

除選舉、罷免理、監事應

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外，

其餘會議可採實體集會、

視訊會議或實體、視訊混

合式會議方式辦理。 

  

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

會議或臨時會議。 

召集前項會議召集時除

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

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

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

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一、依據《人民團體法》

第二十九條第三項，除法

規另有規定外，人民團體

章程得訂明召開理事會、

監事會時，以視訊會議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方式為之。 

二、增列章程第三十一條

第三項，理由同修正章程

第二十八條說明。 

 

  



提案討論 

案由三：本會基金動用討論案 

說明：擬提請會員大會同意，若必要時可動用本會「基金-準

備金」，支應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所需之營運週轉金或營運所

需要的費用支出，提請討論。 

 

  



提案討論 

案由四：中部或南部的大型活動希望能增加「高

鐵站」為上車地點 

提案人：會員林士銘先生 

說明： 

一、 大型活動大部分都是使用中型巴士座位狹窄，長時間拉

車對年紀大及暈車的人來說實在很辛苦。 

二、 過去像溪頭杉林溪大部分都是由台中高鐵站出發，但是

最近都改由台北出發，實在辛苦。 

三、 如果必須由台北出發希望能「增加中南部的高鐵站」為

上車地點。 

四、 高鐵等的費用由「高鐵站為上車地點」的人自行負擔。 

  



提案討論 

案由五：建議宣告 3 月 21 日為老鳥日 Old Bird 

Day，舉辦活動慶祝紀念的細節交由鳥

會理監事會或秘書處研究處理。 

提案人：會員陳炳煌先生 

說明：台北鳥會資深鳥友自 2013 年起，每年農曆年過，多有

老鳥相見歡的聚會，近年因老鳥友年紀漸長，聯絡不易，已經

停辦四年。今年 3 月 10 日重新啟動，相當不容易。 

因此建議將資深鳥友的聯繫聯誼列入鳥會年度工作，隨緣促進

老中壯青少幼鳥友的聯誼交流，一起推動野鳥欣賞、研究、保

育的世紀工程。 


